
二之一、車輛規格規定 

1.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，各型式之電動輔助

自行車應符合本點規定。 

2.車輛規格規定之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： 

2.1完成車廠牌及製造國相同。 

2.2車輛種類相同。 

2.3車輛型式系列相同。 

3.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：選取車輛空重最大者，若前述參數相同時，由申請者自

行選定最嚴苛之檢測代表件。 

4.重量限制：電動輔助自行車車輛空重含電池應在四十公斤以下。 

5.車身各部設備： 

5.1電動輔助自行車之車頭燈應能作用正常。 

5.2電動輔助自行車之反光片（腳踏反光片、後反光片）裝設位置應適當且應作

用正常。 

5.3電動輔助自行車不得裝置側方腳踏板。 

6.本項車輛規格規定項目之長度與重量容許誤差如下： 

6.1長度誤差：量測誤差及製造公差之總誤差為正負百分之二；總誤差不足正負

一公分者以正負一公分計。 

6.2重量誤差：量測誤差及製造公差之總誤差為正負百分之二；總誤差不足二公

斤者以正負二公斤計。 

 


